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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随着向“30·60”双碳目标稳步迈进，中国近年来持续、协同推进减污降碳，港口也迎
来了绿色发展的新机遇。进入“十四五”时期，围绕港口绿色低碳转型，中国开展了顶
层规划设计，并密集出台了多项相关政策和实施方案，政府管理部门就集疏运结构优
化、港口岸电建设和使用、港口机械及车辆低碳能源替代以及港口空气质量监测等领
域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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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绿色低碳转型，
有助于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和人群健康保护。 

港口是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关键领域之一。广州、岳阳和武汉的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显示，港口船
舶排放的氮氧化物（NOx）占城市 NOx 总排放量的比例超过两成。2022 年，全国53个主要港口所在城
市的空气质量数据显示，近四成港口城市的细颗粒物（PM2.5）年平均浓度和臭氧（O3）年评价浓度超
标，推进港口减排将有助于改善港口城市空气质量，并为公众健康带来收益。

港口发挥着重要的综合枢纽作用， 
其绿色低碳转型能够带动整个物流链的减污降碳协同治理。

港口能够为运输行业脱碳提供绿色激励政策以及新技术应用场景，同时推动运输行业各方在脱碳领域深

入合作，加快零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此外，港口可以发挥枢纽优势，推动零碳能源运输和供应，支持

区域乃至全球的零碳转型。中国作为世界港口大国，港口的绿色低碳转型将有利于提升中国港口的国际

影响力。

在此背景下，亚洲清洁空气中心积极发起“蓝港先锋”评估， 
持续关注港口减污降碳进程，致力于推动中国港口及物流体系迈向绿色低碳发展。

截至目前，亚洲清洁空气中心研究团队已连续四年跟踪和评估中国沿海和内河主要港口的减污降碳

进展，并构建了港口“减排力”、“管理力”和“协同力”指标，识别港口管理部门和港口运营商在

推动港口减污降碳方面的领先实践和薄弱环节，并对港口减污降碳行动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以

期促进港口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协同减排，推动港口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升中国港口绿色竞

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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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1) 
政策目标发挥关键引领作用，
港口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显著 

“十四五”时期，伴随多项中央和地方推动港口减
污降碳政策的密集出台，港口主要排放源管控基本
实现全覆盖。在到港运输船舶、港作船舶、港口机
械、港内运输车辆、港口集疏运、液散货和干散货
的装卸过程六大港口排放源的治理方面，政府部门
对港口岸电建设率和使用率、新增机械清洁能源替
代比例、港内运输车辆清洁化比例、沿海港口大宗
货物清洁集疏运比例、液散货油气回收设施建设、
港口作业区空气质量监测站建设等提出了明确的目
标，并出台配套的保障措施。

在政策目标引领下，港口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显著，
尤为突出的是港口岸电建设和集疏运清洁化所取得
的成绩。2022 年，中国 21 个沿海港口专业化泊位
岸电覆盖率达到 84%，其中 7 个港口达到 100%；
此外，21 个内河港口专业化泊位岸电实现全覆盖，
中国港口在岸电供应能力上已经展现出全球领先水
平。在港口集疏运结构优化方面，报告可获得数据
的 25 个沿海及内河港的铁路、水路及管道等清洁集
疏运比例平均达到 75% ，2022 年港口集装箱铁水联
运量同比增长 16%。

与此同时，作为实现减污降碳的关键路径，港作船
舶、港口移动机械、港内运输车辆和港口集疏运卡
车的能源替代快速起步，并已持续取得突破。目
前，中国港口已交付和在建的 LNG 双燃料动力、油
电混合动力、纯电动拖轮已达 11 艘，其中有 2 艘为
纯电动拖轮；新增移动机械电动化进程开始提速，
大功率电动移动机械也已在多个主要港口开展应用，
杭州港移动机械的电动化比例已达到 14%；16  家港
口的港内运输车辆新能源占比平均达到 16%；部
分港口已开始推动集疏运卡车和内河船舶的充换电站
设施建设，并开始布局船舶零碳燃料加注业务。

(2)
港口岸电从“重建设”到“重使用”， 
多方合力加速破局

中国港口的岸电处于规模化应用关键期，工作重心从“ 
岸电覆盖率高”转向“岸电使用率高。“十三五”时
期，岸电相关政策多集中在港口岸电设施的建设，沿
海港口和内河港口岸电覆盖率逐步提升，但港口仍普
遍面临着岸电低使用率问题。进入“十四五”时期，相
关政策开始着力推进岸电使用率的提升，尤其是长江
经济带相关法规政策的实施，逐步解决了内河船舶岸
电受电设施配备低、岸电接口不统一等堵点问题，有
效提升了长江内河岸电使用率，2022 年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船舶靠港使用岸电艘次同比增长了 57%。

当下，政府管理部门正在加强政策引导，行业多方也
在积极寻求突破，未来有望进一步破解沿海港口岸电
低使用率难题。一方面，相关政策的出台为岸电使用
率的提升提供目标和保障，多个沿海港口城市相继制
定了“十四五”期间的港口岸电使用率目标，新修订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为沿海港口岸
电使用监管提供了有震慑力的处罚依据；另一方面，
制约沿海港口岸电使用的瓶颈——进出中国沿海港口
的国际航行船舶岸电受电设施配备率低（2022 年不足 
5%），正在港航企业的自愿行动和示范合作下积极
突破。例如，上海港和深圳港通过签订港口公约、与
国际港口共建绿色航运走廊、加强与航运公司合作等
方式推动岸电使用率的提升；中远海控发布靠港船舶
使用岸电倡议书等。此外，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关于
示范推进国际航线集装箱船舶和邮轮靠港使用岸电行
动方案（2023-2025 年）》，推动国际集装箱和国际
邮轮的港口、航运企业参与行动，同步推动港侧和船
侧岸电设施覆盖率的提升。参与该方案的集装箱航运
公司占 2022 年进出中国沿海港口国际集装箱运力的
九成，其中仅 9% 的集装箱船在 2022 年具备岸电受
电设施，该方案设定的 2025 年 40% 的目标，将有力
破解船舶岸电受电设施配备不足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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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港口绿色发展内动力提升，
先锋港口引领技术和模式创新

过去驱动港口开展减污降碳行动，主要依靠政策法
规的外在压力。如今，在“双碳”目标引领、全球航
运加速脱碳、建设世界一流港口等新形势下，港口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行业共识，港口企业
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内在动力提高，一批先锋港口
企业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责任，引领港口减排的技
术和模式创新，成为绿色低碳发展先行者。

先锋港口的领先实践集中体现在设定绿色发展战
略、加强减排科学支撑和加速脱碳技术应用。在绿
色发展战略方面，秦皇岛港、宁波舟山港和招商港
口分别设定了 2025 年、2027 年和 2028 年港口碳
达峰的目标，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和招商港口分
别进一步提出2030年实现“零碳港口”和 2060 年碳
中和的长远目标。在减排的科学支撑方面，山东港
口集团公开了部分港区 2020 年度移动源排放清单，
是第一家公开港口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清单
的港口企业。在加速脱碳技术应用方面，上海港率
先布局绿色甲醇燃料船-船加注业务，武汉、湖州等
内河港口积极探索纯电船舶充换电站建设，加速航
运脱碳技术应用；唐山港投建新能源重卡充电站，
青岛港和嘉兴港开展氢燃料车辆应用试点等，为道
路运输脱碳提供应用场景试点和基础设施；此外，
部分港口也开展了纯电动港作拖轮、纯电动移动机
械的试点应用。这些港口的领先实践有助于推动脱
碳技术的应用，可为其他港口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
益借鉴。

(4)
以近零或零排放¹为目标的长期规划薄弱， 
港口减排战略引领和系统设计仍显不足

港口作为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以建设近零或零排
放港口为目标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不仅是建设世界
一流港口的重要体现，也是迈向中国实现“碳中和”
目标的必由之路。目前，港口开始加强绿色发展战
略的制定，部分港口设定了量化的核心目标和关键
路径，体现出绿色转型的坚定信心。然而，多数港
口的绿色发展战略仅限于“十四五”规划或者碳达峰
目标，缺乏以实现“碳中和”或近零、零排放为目标
的长期规划，不利于港口优先选择有助于实现长期
零排放目标的能源替代路径。对于建设使用周期长
且投入较大的项目而言，如果缺少长期规划引导，
一旦面临进一步法规约束，将有可能带来资产搁浅
的风险。

在长期目标缺位的情况下，港口在减排行动上的
战略引领和系统设计仍显不足。这集中体现在三方
面，一是多数港口未编制港口专项排放清单，难以
定量评估港口排放基准，也不利于长期跟踪港口各
项减污降碳举措的成效和设计长期减排路径；二是
当前港口的减排工作集中在自有机械、车辆的节能
减排和能源替代，但是港口作为机械使用大户和
用车大户，对第三方车队及租赁机械的减排可发挥
有效的推动作用，这点往往被港口忽视；三是在能
源替代技术路径上，电能被认为具有全生命周期零
排放潜力，港口应该优先沿着该方向实施低碳能源
转型，目前部分港口港内运输车辆的能源替代仍以
LNG 为主，而作为传统化石能源，LNG 对长期零碳
目标的贡献有限。如何找到合理的减排技术路径，
实现短期减排措施和长期减排目标的一致，并以更
合理的成本完成低碳能源替代，是港口相关方需要
关注的重要议题。

1 指港口消费的能源在全生命周期近零或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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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为助力港口迈向零排放，发挥港口对物流链脱碳的推动作用，报告建议持续发挥政策引领作用，
行业多方合力，加速替代能源的规模化应用，推进替代能源全生命周期零排放。具体建议如下：

(1)
强化“协同减排”组合拳，
加速港口能源替代进程

“十四五”以来，针对港口主要排放源减排的政策
举措接连出台，有效推进了港口绿色发展进程，
建议政策端继续加强对港口绿色低碳转型的引领
作用，设定港口燃油机能源替代的阶段性目标，
并通过“标准升级”“淘汰更新”“激励补贴”的
政策组合拳，加速港口能源替代进程，释放港口
减排潜力。

具体而言，在标准升级方面，建议持续加严国内
航行船舶、非道路移动机械、货车的污染物排放
标准，并纳入温室气体排放限值，实现柴油机大
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联合管控，助推和加速柴
油机减排技术和能源转型技术的研发及应用；在
淘汰更新方面，建议将新能源机械、车辆、船舶
等纳入分级要求，实施大户制管理，加强环境
监测和港口环境质量考核，推动高排放船舶、机
械和车辆的维修治理和淘汰更新；在激励补贴方
面，应制定配套的低碳能源替代激励措施，推进
纯电动拖轮、大功率电动机械、新能源港内运输
车辆以及新能源集疏运卡车的应用以及配套设施
建设，并在购置或运营阶段提供一定补贴。

(2)
“硬指标”和“软实力”双管齐下， 
全面提升沿海港口岸电使用率

在政策法规助推、港航企业合作的态势下，沿海
港口岸电推广阻碍正逐步得到缓解。然而，国际
航行船舶方面，目前港航企业的自愿行动和合作
主要集中在集装箱船和邮轮，而中国沿海港口的
客滚、客运和干散货专业化泊位也已具备良好的
岸电供应能力，因此还需全面提升各类型专业化
码头的岸电使用率。报告建议，应进一步设定岸
电使用率目标，推广集装箱和邮轮港航合作的优
秀经验，以“硬指标”和“软实力”全面推进岸电
使用率的提升。

一方面，国家及地方政策可设定航运公司船队靠
港使用岸电的强制比例要求，推动航运公司对船
舶加装岸电受电设施，或者将具备岸电的船舶投
入中国海运航线。在岸电使用的强制法规方面，
欧美已有先例可供借鉴。例如，美国加州自 2014
年起开始要求靠港加州规定港口的船舶必须使用
岸电或其他等效减排技术，船型范围已包括集装
箱船、冷藏船、邮轮、滚装船和液散货船；欧盟
也将自 2030 年起要求集装箱船和客船在欧盟主
要港口停泊超过两个小时必须连接岸电。另一方
面，港口侧可提升岸电供应的服务能力，例如加
强岸电设施信息的公开，提升岸电连船便捷程度
和安全性，在条件可行情况下为使用岸电的船舶
提供优先通行、优先靠泊、减免岸电服务费等激
励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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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挥港口枢纽作用， 
带动物流链加速脱碳进程

港口作为交通枢纽，能够引导航运公司、道路运
输公司、铁路公司、货主、能源供应商等多方合
作，加速物流链的脱碳进程。目前，一些先锋港
口已经开始积极参与物流系统的脱碳，报告建议
更多港口及早采取行动，通过布局低碳和零碳能
源供应，建立绿色运输廊道以及为零排放船舶及
车辆提供激励等方式，发挥港口枢纽作用，带动
物流链脱碳进程。

一是建议港口进一步提升绿色能源供应能力，与
相关方共同开展相关技术研究和标准制定，推动
甲醇、氨、氢等燃料加注设施以及充换电站等低
碳能源供应设施建设，提升港口在物流系统中的
绿色竞争力。二是建议港口与航运企业、货主企
业、道路运输企业等建立 “绿色航运走廊”及“
绿色货运廊道”，上海港和洛杉矶港、深圳港和
哥德堡港已经倡议建设绿色航运走廊，此外，在
需求较大的短途公路线路也可以设立绿色货运廊
道，以此共同推进低碳和零碳船舶及车辆的规模
化应用与补能设施的布局。三是建议港口对零排
放船舶和新能源集疏运车辆提供优先进港、优先
作业等便利措施或费用减免等优惠政策，推动航
运企业和道路运输企业对车队结构的优化。与此
同时，地方政府可以为行业自愿行动提供引导或
有利的政策环境。

(4)
加快港口低碳能源应用步伐，
逐步迈向全生命周期零排放

目前，港口传统能源的电能替代集中在新增港内
运输车辆、港口机械、港作船舶等，而存量的移
动机械、运输车辆等以化石能源为主，需要进一
步推进存量电能替代。因此，建议港口积极试点
和推进大功率纯电移动机械和新能源车辆的应
用，制定港口柴油机更新方案，有序推进柴油机
的电动化替代。

在港口能源消费结构向电能替代转变的同时，港
口也应积极推进绿色能源在电能中的占比，降低
电能的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建议港口充分
利用可再生能源资源，推动风光储技术的综合应
用，或积极参与绿电交易，购买并使用绿电，提
升绿电在港口用能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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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和目标
全球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的港口中，中国分别占据八席和七席（上海
航运中心，2022）。在承载了繁忙的货物装卸、集疏港运输及物流服务等活动的同
时，港口的装卸机械、港内运输车辆、集疏运卡车、靠港船舶的运输活动也带来了大
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此外，货物本身在装卸、存储、运输等环节也产生扬尘和
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因此，港口的绿色低碳转型，对推动交通领域实现零排
放的作用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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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港口绿色发展有助于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和人群健康保护

港口是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关键领域之一。2020 年香港船舶所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占城市排放总量
的20% ~ 40%，随着电力和道路运输排放量的减少，船舶已成香港的主要空气污染排放源（香港环境保护
署，2022）。广州市2020年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显示，船舶排放的氮氧化物（NOx）占城市 NOx 总排放量的
两成左右。2022年，全国53个主要港口所在城市的空气质量数据显示，近四成港口城市的细颗粒物（PM2.5）
年平均浓度和臭氧（O3）年评价浓度超标，推进港口减排有助于改善港口城市空气质量。

港口减排也有助于为公众健康带来收益。研究显示，东亚地区海运带来的空气污染每年造成大约 14500 至 
37500 例过早死亡，海岸线附近的健康危害尤为明显，同时相当大的内陆区域会被影响（Liu, H等，2016）。 
2021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 507 例心肺疾病死亡与远洋船舶排放有关，此外港口拥堵导致了额外 59 例心肺
疾病过早死亡（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2022）。加州靠港船舶减排法规2的评估显示，该项法规的实施带来
的 PM2.5  和 NOx 排放的减少，将在 12 年间减少约230例的心肺疾病过早死亡（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2019）。

2 港口绿色低碳转型能在物流系统脱碳中发挥关键作用

作为水陆交汇的枢纽，港口的绿色转型可以为物流链的减排提供有力支撑。港口的减污降碳涉及运输行业多
方主体，不仅与港口运营商和港口主管部门直接相关，也涉及到航运公司、道路运输公司、铁路运输公司、
货主、能源供应商等主体，因此港口在推动各方加快零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方面能够发挥关键的促进作用。

首先，港口能够为运输行业脱碳提供绿色激励政策以及新技术应用场景。港口可以通过差异化环保政
策，对使用零排放能源或技术的车辆、船舶、机械等提供激励，促进不同运输方式的低碳转型。此外，
港内短驳运输为纯电动和燃料电池卡车提供良好的应用场景，港口岸电技术为靠港船舶的减排提供了解
决方案，港口集疏运结构的优化调整也将进一步降低物流系统的总体排放。

其次，港口能够促进各方在脱碳领域的深入合作。绿色航运走廊被认为是一项推进航运绿色转型的可行
措施，截至 2022 年全球已发起 21 项相关倡议（全球海事论坛，2022），港口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上海港和美国洛杉矶港、深圳港和哥德堡港通过发起绿色航运走廊倡议或姊妹港协议的方式，为零
碳燃料供应链和绿色船舶的应用提供先行条件。

此外，港口可以作为零碳能源运输和供应环节的枢纽。国际上，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和荷兰鹿特丹港等港
口将“成为绿色能源中心”作为自身定位之一。目前，上海港、新加坡港等港口也在零碳燃料供应链或
加注服务方面积极开展布局。在零碳目标的驱动下，具备条件的中国港口可以发挥能源枢纽优势，支持
区域及全球的零碳转型。

2 “Airborne Toxic  Control  Measure for  Auxi l iary  Diesel  Engines Operated on Ocean-Going Vessels  At-Ber th in a Cal i fornia Por t”，简称“At 
    Ber th Regul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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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积极推动政策制定及落地，港口减污降碳势在必行

随着中国“30·60”双碳目标的提出，减污降碳协同已是绿色发展的必然方向。进入“十四五”时
期，中国港口迎来了政策密集期，多项顶层规划和方案陆续出台，明确了港口绿色转型的政策方
向。中国政府在推进集疏运结构调整、港口岸电建设和使用、港口机械及车辆低碳能源替代以及港
口空气质量监测等方面制定了明确目标，并取得了积极进展。港口在能源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背景
下，既面临巨大挑战，同时又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新发展形势下，港口推进能源转型和助力物流链脱碳的领先实践值得关注。在此背景下，亚洲清洁
空气中心发起“蓝港先锋”项目，已连续四年跟踪和评估中国沿海和内河主要港口的减污降碳进展，
通过构建港口“减排力”、“管理力”和“协同力”指标（图1），识别港口管理部门和港口运营商在
推动港口减污降碳方面的领先实践和薄弱环节，并对港口减污降碳行动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以
期助力港口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升中国港口绿色竞争力。本期报告对中国 25 个沿海港和 22 个
内河港 2022 年减污降碳的行动进行分析和评估（图2），形成了《蓝港先锋 2023：中国主要港口空气
与气候协同力评价》报告。

图1 ｜  《蓝港先锋》关注减排指标

具有协同力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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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蓝港先锋 2022》关注港口及 2022 年货物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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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港口减排力表现
减排力主要关注港口在技术措施方面的进展，包括靠港船舶、港作船舶、港口机械、
港内运输车辆、集疏港运输、液散货和干散货的装卸过程六个主要排放源的治理措
施，以及港口在用能结构和可再生能源应用方面的表现。数据以 2022 年为主，对于未
获取的数据采用近三年的进展作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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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运输船舶减排
靠港运输船舶是港口 NOx 和温室气体排放贡献最大的排放源，使用岸电是减少船舶靠港期间的大气污染

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方式。中国、欧盟和美国等主要的港口国通过多种措施推动靠港船舶的岸电使

用，推进岸电使用已是共识。中国在港口岸电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靠港运输船舶的岸电使用

仍面临诸多挑战，提高船方岸电使用意愿、加快提升船舶岸电受电设施配备率是提升岸电使用的关键。

2.1.1
港口岸电
建设

2.1.2
港口岸电
使用

2022 年中国港口岸电覆盖率进一步提升，有 7 个沿海港口和 21 个内河
港口五类专业化泊位³岸电覆盖率达到 100%。从港口岸电供应能力看，
中国港口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沿海和内河港口五类专业化泊位岸电
覆盖率见图3和图4。

在沿海港口，可获得数据的 21 个港口专业化泊位岸电覆盖率平均达到 84%。
多个港口岸电覆盖率较 2021 年有不同程度提升，其中天津港、湛江港、
大连港的岸电覆盖率提升较快，较 2021 年分别提升 50、41 和 27 个百分
点。

在内河港口，可获得数据的 22 个内河港口专业化泊位岸电基本实现全覆
盖，其中 21 个港口专业化泊位岸电覆盖率达到 100% ，湖州港则达到了
76%。 

沿海港口和内河港口的岸电使用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在《长江保护法》
《长江经济带运输船舶岸电系统受电设施改造推进方案》等长江流域岸
电有关法规政策的大力推动下，内河船舶岸电受电设施配备、岸电接口
标准化等核心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内河港口岸电使用快速增加。但沿海
港口仍然面临国际航行船舶岸电受电设施配备不足的问题，岸电使用率
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总体来看，目前影响岸电使用的直接原因是靠港船
舶岸电受电设施配备率不足，而解决该问题需要法规约束、政策激励、
技术可靠性提升、多方合作等多个层面的努力。

3 集装箱、客滚、邮轮、3千吨级以上客运和5万吨级以上干散货专业化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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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湛江港、广州港为除油气码头外全部泊位口径。

图3 ｜ 沿海港口专业化泊位岸电覆盖率 图4 ｜ 内河港口专业化泊位岸电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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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  内河港口岸电使用

内河港口靠港船舶岸电使用进展较为积极。可得数据显示（图5-1），13 个内河港口的岸
电使用率⁴在 0-70.1% 之间，平均为 48.1%。其中，芜湖港岸电使用率增长较快，较 
2021 年增长约 23 个百分点，岸电使用时长、用电量也分别增长 90% 和 40%。 

过去，船舶岸电受电设施配备率低、港船岸电接口不统一、违规不使用岸电缺乏罚
则是限制岸电使用的主要因素，而在长江经济带有关政策和法规的推动下，这些限
制因素在长江内河得到了有效解决，长江内河的岸电使用显著提升。 2022 年，长
江经济带 11 省市船舶靠港使用岸电艘次共78.1万余艘次、871.1 万余小时、7491.8 
万余度，同比分别增长 57%、57%、14%（长航局，2023）。

在船舶岸电受电设施配备率方面，得益于《长江经济带运输船舶岸电系统受电设施改造
推进方案》的实施，长江内河船舶岸电改造稳步推进，截止 2022 年底，已完成计划改造
船舶⁵的四成。江苏省三个港口（苏州港、南京港和镇江港）的数据显示，具备岸电受电
设施的船舶靠港艘次占比平均达到了 65% ，三个港口的岸电使用率平均达到了 62% 。

在港船岸电接口不统一方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经济带船舶靠港使用岸电的通知》
提出，码头和船舶现有低压岸电设施接插件不满足国家标准及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的，力争 2022 年 6 月底前完成升级改造，内河岸电接口不统一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

在违规不使用岸电缺乏罚则方面，《长江保护法》等法规政策明确了违规不使用岸电的
处罚细则和处罚依据。内河岸电使用的监督管理措施持续加强，多地开展岸电建设及使
用的专项检查，并推动岸电监管信息与服务信息系统试点应用。例如，上海、江苏、安
徽出台船舶防污条例，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岸电建设和使用的责任和要求；部分地区通
过将未按要求使用岸电船舶列入失信名单等方式加强监管。在各地严格的岸电使用监督
管理推动下，长江沿线港口基本实现了岸电应接尽接⁶，苏州港、泰州港、南通港、南京
港等长江港口船舶岸电应接尽接率已接近 100% 。

但是，在长江流域以外的其他内河流域，岸电使用和推广仍受上述因素的制约。例如，
西江干线的佛山港、贵港港的靠港船舶中具备岸电受电设施的船舶比例偏低，船舶的岸
电改造缺少政策的推动；此外，对未按规定使用岸电的情形仅能责令改正，缺少更有力
的执法依据，岸电的推广仍面临挑战。

除了推动岸电“能接尽接”和“应接尽接”外，岸电使用的效率和服务也会影响船方的积
极性。目前，岸电使用便捷性较差、船方使用岸电意识不强、部分岸电位置不合理等问
题仍然存在，未来内河港口岸电的推广仍需加强“软实力”的提升。

4 指岸电设施覆盖的泊位中，运输船舶使用岸电的靠港艘次占总靠港艘次的比例。
5 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集装箱船、滚装船、600总吨及以上干散货运输船和多用途运输船。
6 根据《港口和船舶岸电管理办法》，具备受电设施的船舶（液货船除外），在内河港口具备岸电供应能力的泊位靠泊超过2小时，且未使用有效替代措施
   的，应当使用岸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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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深圳港数据范围为靠港远洋船舶。 
8 2022年1月1日起，中国籍国内沿海航行集装箱船、客滚船、3千总吨及以上的客船和5万吨级及以上的干散货船，应加装船舶岸电系统船载装置。

2.1.2.2 沿海港口岸电使用

沿海港口岸电使用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岸电建设和使用情况形成鲜明的反差。可得数据
显示（图5-2），2022年洋浦港、湛江港、深圳港和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的岸电使用率分别

为 4.5%、2.9%、1.3%⁷ 和 0.5%，而上述港口专业化泊位的岸电覆盖率均已达到 100% 。

过去几年，航运公司在船舶岸电受电设施建设和使用方面的积极性不高，一方面源自成
本因素，船舶靠港使用岸电不具有价格优势，且船舶岸电设施投入成本较高；另一方面
源自岸电供应情况，不同国家地区港口侧的岸电供应能力差异较大，存在岸电泊位不充
足、岸电接口不统一等问题。由此导致国际航行船舶岸电受电设施配备率整体偏低，这
也成为阻碍中国沿海港口岸电使用率提升的最直接因素。2022 年，进出中国沿海港口的

国际航行集装箱船和干散货船中，具备岸电受电设施的船舶不足 5% 。

近年来，中国相关政策开始推动沿海港口岸电使用率的提升。《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控
制区实施方案》已明确要求中国籍沿海航行船舶⁸加装岸电受电设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也对具备条件的靠港船舶未按规定使用岸电的情形明确了处罚依
据，但如何推进不具备岸电使用条件的国际航行船舶建设和使用岸电仍是问题。据统
计，2022 年沿海港口停靠的集装箱船和干散货船中，中国籍船舶约占 32% ，其余外籍

船舶岸电受电设施建设与使用的推进仍有待关注并解决。

积极的一面是，中国港口和航运公司通过开展多方合作、加强行业自律等方式推进岸电

建设与使用。上海港和深圳港通过签订港口公约、参与绿色航运走廊、加强与航运公司

合作等方式在推动靠港船舶使用岸电上做出积极努力。上港集团也与中远海集运公司、

达飞等公司开展合作，推进远洋船舶在上海港的岸电常态化使用。2023 年 8 月，中远海

控发布靠港船舶使用岸电倡议书，表明自身将大力推动岸电使用，并号召港航企业在岸

电使用方面持续紧密合作。

政府在促进船岸合作使用岸电上也发挥了关键作用。2023 年 8 月，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

示范推进国际航线集装箱船舶和邮轮靠港使用岸电行动方案（2023—2025年）》， 10家

国际集装箱班轮公司、7 家国际邮轮公司、14 家国际集装箱港口企业和9家邮轮港口企

业以自愿参与的形式开展岸电使用示范，同步推动港侧和船侧岸电设施配备率的提升。

该方案涉及的集装箱航运公司占据了2022年进出中国沿海港口集装箱船运力的九成，而

其中约 9% 的集装箱船具备岸电受电设施，距离该方案设定的 2025 年国际干线集装箱船

舶 40% 具备岸电受电设施的目标仍有不小的差距，仍需各方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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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irborne Toxic  Control  Measure for  Auxi l iary  Diesel  Engines Operated on Ocean-Going Vessels  At-Ber th in a Cal i fornia Por t”，简称“At 
    Ber th Regulat ion”，最新版本法规的排放控制要求在2023年1月1日起逐步生效。

图5-1 ｜ 内河港口岸电使用率

图5-2 ｜ 沿海港口岸电使用率

注：1.南通港、芜湖港为估算数据，淮安港为靠泊两小时以上船舶的岸电使用率。
       2.调研显示，部分靠港船舶未使用岸电主要是由于停泊时间不足两小时，或采取了关闭辅机、使用清洁
          能源或船载蓄电池等有效替代措施等原因。

国际方面，欧盟和美国加州的岸电强制使用要求也将推动国际航行船舶岸电受电设施配

备率的提升。加州靠港船舶减排有关法规⁹进一步升级，适用的船型范围从集装箱船、冷

藏船和邮轮扩大至滚装船和液货船类型，要求在实施日期起靠港加州规定港口的船舶必

须采用岸电或其他等效减排技术，同时也规定了港口运营商和减排技术提供商的合规义

务（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2020）。欧盟 Fuel Maritime 规定，自 2030 年起集装箱船

和客船在欧盟主要港口停泊超过两个小时，必须连接岸电以满足所有电力需求（欧盟理

事会，2023）。此外，也存在部分干散货码头岸电系统设计为高压岸电，但因目前具备

岸电受电设施的靠港船舶的岸电系统为低压系统，导致船舶无法接岸电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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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 港口清洁动力港作拖轮应用情况（含在建）

2.2 港作船舶减排
港作船舶主要为水上作业和运输船舶提供服务，部分港口排放清单数据揭示，港作船舶 NOx 排放约占
港口排放的 6.5%-18%，CO2 排放占比为 4%-9%（洛杉矶港，2022；山东港口集团，2022），是港口排放
的主要来源之一。目前港作船舶实施的减排措施包括靠港使用岸电、降低燃油硫含量、加装尾气后处理
设施，以及新造船舶采用清洁动力等。港作拖轮是港作船舶中最繁忙的一种，上述减排措施也往往集中
在港作拖轮上实施。

政策在推动油品清洁化及岸电技术应用中起到了推动作用。目前中国内河港口的港作船舶含硫量限值已
降低为 10ppm，有效减少了 PM 和 SOx 的排放；宁波舟山港、青岛港、苏州港等 22 家主要港口实现
了港作船舶岸电常态化使用。

港口企业在探索拖轮清洁化过程中积极开展试点示范，探索油电混动、LNG 双燃料动力和纯电动技术的
应用。可得数据显示，中国港口已交付和在建的LNG双燃料动力、油电混合动力、纯电动拖轮共计 11 艘 
（图6）。继“云港电拖一号”纯电动拖轮交付后，连云港港订造了第二艘纯电动拖轮——“云港电拖二号”。
纯电拖轮具有运维成本低的优点，领先港口的实践将为其推广应用提供有益经验。此外，尾气后处理技术
也在部分港口得到应用，深圳港目前有5条拖轮应用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SCR）降低 NOx 排放。

注：图标数量代表应用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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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府和企业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但是港作拖轮清洁化进程仍有待加速。Clarkson 数据显示，中
国籍现役拖轮中船龄超过 30 年的比例接近两成。根据两个大型沿海港口公布的拖轮名单，港口企业
运营的拖轮中，船龄在 20-30 年和超过30年的比例约为 15% 和 10% 左右。从能源利用效率和排放控
制的角度考虑，较高的船龄意味较低的运营效率和较高的发动机排放，难以适应港口企业降本增效以
及减污降碳的需要。

政府部门和港口企业是推进港作拖轮清洁化的重要角色。一方面， 通过制定政策可以提升新建港作拖
轮的排放标准，推动老旧拖轮的淘汰更新和改造，同时出台相应政策激励清洁动力拖轮的研发、购置和
使用。另一方面，港口企业应重视港作拖轮的减污降碳潜力，加强技术合作，积极探索清洁动力拖轮的
应用，逐步淘汰高排放的拖轮。考虑到未来零排放目标、港作拖轮应用场景和既有经验，纯电动力拖轮
将是未来最优选择之一。

图未买 在购物车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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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港口机械减排
本报告中港口机械包括装卸船设备、水平运输设备（不含港内运输车辆，将在单独章节分析）、堆场及

装卸车设备等用于港口生产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港口机械的能源消耗方式主要分为两类，其中，作业路

线较为固定的港口机械主要采用电力作为动力来源，如轨道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RMG）、岸边集装箱

起重机、桥式抓斗卸船机、门座式起重机等。而传统的轮胎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RTG）、集装箱正面

吊运机、空箱堆高机、装载机等作业线路非固定的移动机械以柴油机为主要动力（王宇等，2023），是

港口排放的主要来源。

部分港口排放清单数据显示，港口陆域和水域范围内，港口机械的NOx排放占港口移动源排放的 16%-

24%，CO2 占比 23%-43%（山东港口集团，2022）。除了节能技术改造外，电动化（纯电动及燃料

电池）为主的低碳能源替代、燃油机械排放标准升级是港口机械减排的主要方式。

2.3.1 
港口机械
低碳能源替代

对于作业繁忙的港口机械而言，采用电能替代柴油发动机不仅能够降低燃
料成本，而且可以显著地降低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港口燃油机械
电动化改造进程中，RTG电动化改造¹⁰开展时间最早且取得了明显成效。截
至目前，中国主要集装箱码头基本完成了 RTG 的电动化改造，电动化 RTG
的占比平均值达到了 97%¹¹，部分港口还针对 RTG 转场环节开展节能改造 
（王宇等，2023），进一步降低了 RTG 作业对柴油的依赖。

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港口减排压力的增加，移动机械的电动化得到重视，
但应用仍在起步阶段。截至目前，中国主要的沿海集装箱港口，以及苏州
港、佛山港、南京港、芜湖港、江阴港、杭州港等内河港口均已启动纯电
动移动机械的应用¹²。根据获取的3家沿海港口和3家内河港口数据，港口
移动机械的电动化比例在2%-14%之间（图7），平均值仅为5%，仍占较
低的比例。

从新增机械来看，港口机械电动化进程已开始提速。2022 年深圳港、秦
皇岛港、江阴港新增港口机械的电动化比例达到 100%、90%、66.7%。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新增电动移动机械约47台，以叉车和堆高
机为主；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和厦门港务发展有限公司 2022年

10 直接接入电网和混合动力（大容量锂电池组加小功率柴油发电机组）两种方式。
11 宁波舟山港、上海港、广州港、天津港、大连港、连云港、深圳港、厦门港、海口港的RTG“油改电”及混合动力的改造率。
12 含已投入使用和在采购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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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投入电动移动机械共计 25 台，以叉车、堆高机和装载机为主。从设备类
型上看，小吨位叉车和堆高机的应用相对较快，正面吊、装载机以及大吨
位叉车等大功率纯电机械在宁波舟山港、广州港、青岛港、日照港、天津
港、厦门港、北部湾港等多个主要港口已开展应用。

移动机械电动化水平较低，主要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电动移动机械购
置成本较高，且大功率移动机械的电动化技术应用尚不成熟；另一方面，
电动化推进主要集中在新增或更新机械，在用燃油机械替代需要考虑设备
使用周期，渗透率的提升仍需时间。相关资料显示，纯电动的叉车和装载
机购置成本约为燃油机械的 2 倍左右，但其燃料成本及日常维修保养费用
低，全生命周期的总拥有成本更有优势¹³。港口可以加强对电动移动机械
全周期的成本和效益的综合评估，以实现最优的经济和环境效益。随着电
动技术发展和港口使用端的重视，电动移动机械在港口场景的推广将进一
步加速。

推动港口机械电动化，政府的引导和激励仍不可或缺。目前各级政府的相
关文件中均鼓励新增港口机械使用清洁能源，部分地方政府制定了具体的
目标要求以及资金补贴等激励措施。上海提出 2025  年起实现港口新增
和更新作业机械采用清洁能源或新能源，深圳提出到 2025 年基本完成港
口码头非道路移动机械清洁化替代，天津提出到 2025 年港口新能源机械
占比达到 50% 左右。建议港口地方主管部门向先锋港口城市看齐，制定明
确的港口机械清洁替代的目标，并配套激励政策，加快港口机械向纯电等
低碳能源转型进程。

13 叉车：3T纯电叉车与燃油叉车购置成本以及9年总拥有成本，数据来源台优叉车网（2021），http://www.taiyoul i f t .com/news/4_27。装载机：某
     港口5.5T纯电装载机和燃油装载机招标限价数据（2022），以及英大证券研报中纯电和燃油装载机购置成本和5年总拥有成本测算（2022），https://
     pdf.dfcfw.com/pdf/H3_AP202207261576545070_1.pdf ?1658825715000.pdf

注：
由于统计口径等原因，部分港
口数据可能包含牵引车自卸车
等港内运输车辆。

图7

港口移动机械电动化比例

沿海港 内河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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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燃油机械排放
标准升级

港口燃油机械排放标准升级是减少燃油机械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手段，
包括新造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排放限值标准提升和在用机械的尾气排放治
理。2022年12月，非道路移动机械国四标准正式实施，排放限值进一步降
低，同时在用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排放监管也逐步趋严。

可得数据显示（图8），各港口燃油机械中国三及以上排放标准的比例在 
7%-100% 不等，平均为 60% ，不同港口表现存在较大的差距，其中唐
山港、广州港、天津港和铜陵港的国三及以上燃油机械的比例达到100%。
此外，近三成港口该比例超过 90% 。但也有部分港口该比例低于 30%，
进展较为缓慢。 

地方政府通过制定明确的管控目标、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
区域等方式，有力推动了燃油机械的提标改造和淘汰。港口企业也采取了
积极的排放管控措施，例如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在北海港域铁山港作业
区和石步领作业区划定了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区，并且企业设立的
禁用区要求高于地方要求。从提标改造技术路径看，2022 年上海港和日
照港分别采取了发动机更换升级和加装颗粒捕捉器的后处理措施方案，国
三及以上燃油机械比例分别提升了 8% 和 10% 。

尽管电动化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中短期内燃油动力仍将在港口机械中占有
较高比例，因此，港口机械的能源替代和传统燃油机械的节能减排需齐头并
进。报告建议从加严排放标准、推进在用机械改造和推进电动技术的研发与
应用入手，一是继续研究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标准的更新升级，从源头降低
新增机械排放水平；二是持续推进在用机械的提标改造或淘汰，降低污染物
排放总量；三是通过出台激励和引导措施，促进大功率纯电动移动机械的技
术研发和产品商业化，提升港口主动选择纯电动力机械的意愿。

注：
1.*代表2021年数据
2.由于统计口径等原因，部分
港口数据可能包含牵引车自卸
车等港内运输车辆

沿海港

内河港

图8

港口燃油机械国三及以上
排放标准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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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港内运输车辆减排
港内运输车辆指负责码头内部货物短驳的运输设备，包括集装箱拖车、牵引车、自卸车等，也包括在自动

化码头应用的智能水平运输设备¹⁴。港内水平运输既是港口燃油消耗主要环节，也是新能源卡车的典型应

用场景，在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协同减排方面具有较大潜力。目前港内运输车辆的清洁化路径包括低碳

能源替代和排放标准升级，其中低碳能源替代指纯电动和燃料电池为主的新能源车辆。

2.4.1
港内运输车辆
低碳能源替代

可得数据（图9）显示，各港口港内运输车辆中新能源车辆占比平均为
16%，低碳能源替代初具规模。其中沿海港口新能源车辆占比平均为
20%，天津港、盐城港、连云港港高于沿海港口平均水平，分别为 65%、32%
和 24%；内河港口新能源车辆占比平均为10%，武汉港和九江港高于内
河港口平均水平，分别为 30% 和 12%。公开数据显示，12 家国际集装
箱枢纽海港¹⁵均不同程度投用了新能源车辆。

注：
1.*代表2021年数据；
2.上海港为估算数据

沿海港

新能源 LNG

内河港 数据缺失

14 主要包括AGV （Automated Guided Vehicle），IGV（Intelligent Guided Vehicle），ART(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bot of Transportation）等类型。
15 国际集装箱枢纽海港指上海港、大连港、天津港、青岛港、连云港港、宁波舟山港、厦门港、深圳港、广州港、北部湾港、洋浦港11个港口。

图9

港内运输车辆中新能源及 
LNG 动力车辆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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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池及充换电技术的进步，港口新能源车辆的应用正在加速。2022
年，各港口新能源车辆增长在 40%-350% 之间，其中宁波舟山港、厦门
港、上海港、天津港、连云港港、大连港、九江港、武汉港的港内新能
源车辆增长较快，较 2021 年增长超 130% ；大连港大连集装箱码头实现
零的突破；日照港、黄骅港在散杂货码头短驳车辆清洁化方面也取得了
积极的进展。在氢能应用方面，青岛港积极推进氢燃料的应用，目前拥
有 3 台氢燃料电池集卡，并在 2022 年投用一座港内加氢站；嘉兴港乍浦
港区 2022 年投用的氢能重卡由试点 3 辆增加到 20 辆，采用了租赁的模
式运营。随着技术的发展，新能源卡车在港口应用的效益逐渐显现。部
分港口以及物流行业的案例显示，新能源卡车在总拥车成本和可靠性在
短驳场景的应用已初具可行性，这为其规模应用提供了条件。

目前，上海港、宁波舟山港和深圳港的港内 LNG 集卡应用规模较大，根
据港口 LNG 集卡投用进程和港口城市国五 LNG 重卡保有量情况¹⁶分析，两
个港口的国五标准 LNG 车辆的占比预计超过 50% 。值得注意的是，LNG 作
为发动机燃料的减排效果仍有争议。已有研究指出，在时间长度为 20 年
的全球变暖潜势（GWP）下，LNG 卡车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较柴油卡
车高 13.4%（Transport & Environment，2021）；实际道路测试数据显
示，以稀薄燃烧技术路线为主的国五标准 LNG 重卡的 NOx 排放水平比国
五标准柴油重卡高 2 倍以上，是国六标准 LNG 重卡的 20 倍（亚洲清洁
空气中心，2022）。因此，开展国五标准在用 LNG 集卡的 NOx 排放监
管和治理，及时评估不同技术路径对于港口减污降碳的影响，需要港口
相关方持续关注。

除港口企业自营车辆外，第三方车队¹⁷的管理也需重视。第三方车队以外
包服务的形式参与到港口运营中，经济收益是其主要考虑因素，车队清
洁化的意愿和能力均不足。此外第三方车队的能源消耗量与排放不计入
港口统计口径，也容易在管理上被忽视。因此需要港口地方主管部门和
港口企业统筹考虑第三方车队的清洁化替代，通过明确的合同条款和有
效的激励措施，推动第三方车队结构同步优化。目前，青岛港港口企业
已经开始推动港内运输第三方车队的更新和电动集卡的应用。

16 指2021年上海市、宁波市、舟山市、深圳市重型天然气牵引车保有量及排放阶段数据。
17 非港口运营公司或其控股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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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港内运输车辆
排放标准升级

港内燃油车辆的排放标准升级是降低燃油车辆污染物排放的有效手段。
可得数据显示（图10），港内燃油运输车辆中，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
的占比平均为62%。天津港、日照港、北部湾港（北海港域）、连云港
港、盐城港、宁波舟山港和厦门港的港内燃油运输车辆中，国五及以上
排放标准的车辆占燃油车辆的比例超过半数，其中天津港、日照港、北
部湾港（北海港域）达到了 100% ，连云港港也达到了 98% 。部分港口
则进展缓慢，海口港和九江港不足两成。

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新能源车辆在港内短驳场景的经济和环境效益
更具潜力，建议港口购置和更新车辆优先选择新能源。对于在用燃油
车辆，可通过优化运营方式、加强定期维护保养等方法，进一步节能减
排，并有序推进对于高排放老旧燃油车辆的淘汰与更新。

图10

港口港内燃油车辆中国五及
以上排放标准的占比 

注：
1.*代表2021年数据；2.连云港
港为估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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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港口集疏运减排
港口是水路、公路、铁路及管道等运输方式的衔接点，港口集疏运带来的排放对港口城市甚至周边地区都

会产生影响。在各种运输方式中，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具有运量大、排放强度低的特点，而柴油货车为主

的公路运输不仅给港口城市带来拥堵、安全等交通问题，也造成了大量的空气污染。因此，推动公路集疏

运向铁路、水路等低碳运输方式转移，加速集疏运脱碳是港口城市交通减排的重要内容。 

在推动集疏运绿色低碳发展方面，目前交通运输部已经明确了铁路进港率、主要港口大宗货物清洁集疏运¹⁸

比例和铁水联运年均增长率目标、重点任务以及保障措施的要求。各地方也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因地制宜构

建绿色低碳集疏运体系，例如，河北省提出了高于国家目标的大宗货物清洁集疏运目标；唐山市规划城市

级换电干线网络，为换电重卡提供补能保障，助力公路集疏运的清洁化；上海则更关注弥补港口铁水联运

短板、进一步提升水水中转比例等。

在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下，各港口绿色集疏运取得显著成效。干散货集疏运清洁化方面，主要港口煤炭集港

已全部改由铁路和水路运输，矿石等大宗货物运输加速向清洁集疏运方式调整。2022 年青岛港矿石等大

宗货物“铁路+水路”清洁运输占比达到 83%，天津港 2021 矿石铁路集疏运占比达 65%。集装箱铁水

联运方面，2022 年港口完成集装箱铁水联运量 874.70 万标箱，同比增长 16%（交通运输部，2023），

保持较快增长。水水中转、江海联运方面，在 “联动接卸”¹⁹ 等便利通关政策的促进下，长三角地区经上

海洋山港的进出口货物运输加速“陆改水”，2022 年通过“联动接卸”模式共完成进出口 34.3万 标箱，

较 2021年提升 13% 。

尽管采取了积极的举措，但是目前港口集疏运体系仍有较大优化调整空间。一方面，国际集装箱枢纽海港

的铁水联运占比最高仅为 10%，与发达国家集疏运条件相当的港口还有较大差距，尚有发展潜力；另一方

面，公路运输在港口集疏运体系中仍占一定比重，仍有进一步清洁化的空间。可得数据显示（图11），中

国港口公路集疏运比例为 24.6%。沿海港口公路集疏运比例在 17%-75% 之间，其中上海港、北部湾

港（钦州港域）、日照港和大连港公路集疏运占比超过沿海港口均值 29.4%；内河港口公路集疏运占比

在1%-60% 之间，武汉港、佛山港、贵港港和芜湖港的公路集疏运比例超过内河港均值 12.9%。

港口集疏运结构的形成与基础设施、运输组织、区位条件以及经济腹地等因素密切相关，不同运输方式也

有其适用的场景，货物短途灵活的运输需求更适宜采用公路运输方式。对于公路运输占比较高的港口，除

进一步挖掘货物运输从公路向铁路和水路集疏运方式转移的潜力外，也应关注公路集疏运柴油货车的新能

源替代路径。

部分港口在公路运输的清洁化方面已经开始采取积极措施，值得借鉴。除北方煤炭港口禁止“汽运煤”外，

18 水路、铁路、封闭式皮带廊道、新能源汽车运输。
19 外地港口的进口货物，可在洋山港办理进口放行手续，经专用驳船转运至外地港口后直接提离；外地出口货物，可在外地港口办理报关手续，经专用驳船
     从当地港口运抵洋山港后，可直接搭载远洋货轮离境。https://www.shanghai.gov.cn/nw4411/20220616/cb2f4866aa4a4506b18f0d
     585d2cb11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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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 港口集疏港运输结构

部分港口城市也对进出港口柴油车的排放标准提出了限制或激励措施。目前宁波舟山港、唐山港、日照

港、烟台港、秦皇岛港、天津港等已禁止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车辆集疏港，天津对新能源和满足国

六排放标准的车辆给予高速通行费两折优惠。在新能源车辆使用方面，部分城市已试点港口集疏运车队

更新为新能源车辆。唐山市在港口与钢铁企业的大宗货物运输活动中推动换电重卡的应用，推进换电站

等配套设施建设，规划的4条城市级换电干线中已有一条线路开通运营（新华网，2023）；调研数据显

示，2022 年盐城港大宗货物新能源车辆进出港次数占比达到了 32.5%。

港口公路集疏运车队具有主体复杂、流动性强的特点，建议主管部门或相关研究机构加强集疏港车辆运

输规律及排放对城市影响的研究，支持制定有针对性的通道规划、调度管理和激励政策；开展重点港口

集疏运的用车大户管理，对高排放车辆提出淘汰更新的要求和新能源车辆购置的激励政策，推动用车大

户的车队结构优化；引导支持在需求较大的短途线路设立绿色运输示范线路，完善补能设施，推动新能

源集疏运车辆的规模化应用。

注：*为2021年数据     **为2020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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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港口能源转型
作为水陆交通运输的枢纽，港口不仅能够实现自身低碳运营，也能够发挥物流链关键节点和能源运输枢纽

的作用，支持物流体系甚至周边区域绿色转型的发展。港口能源转型包括提升电力等低碳能源在港口能源

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加强绿色电力的应用以及探索绿色燃料和能源的供应。

2.6.1
能源消费结构
优化

港口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是各项减排措施进展的体现，目前港口化石能源
消耗仍占较大比重，港口减排仍需持续推进。可得数据显示（图12），各
港口柴油占其总能源消耗量的比例均值为 39%，仍占较大的比重，主
要由以柴油机为动力的港口机械、港内运输车辆和港作船舶等设备消
耗；天然气在各港口总能源消耗量的比例均值不到5%，其中上海港的
天然气占比为 26%，主要由于港内 LNG 集卡占比较高。

图12
港内运输车辆中
新能源及LNG
动力车辆的占比 

注：
1.*为2021年数据 
2.青岛港和北部湾港为
上市公司报告中公布数
据；东莞港为能源在电
力、柴油和天气消耗中
比例；日照港为公开报
道信息；武汉港为武汉
港务集团口径；黄骅港
为煤炭港区口径；其它
港口的能源统计口径为
港口生产综合能耗，即
装卸生产能耗和辅助生
产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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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绿色电力
应用

从全生命周期减排来看，港口能源消费结构向电能替代转变的同时，也应积
极推进绿色能源在电能中的占比，降低电能的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

港口可以充分利用自身可再生能源潜力，通过光伏发电、风力发电技术提
升绿色电力的占比。光伏、风能在主要港口均有应用，其中分布式光伏应
用最为广泛，风力发电集中在风力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部分领先港口在
绿电应用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截止目前，天津港的风电和光伏装机量
分别达到了 40 MW和 2.55 MW，年发电量能力近1亿千瓦时（天津港
集团，2023），约占天津港电能消耗的两成；宁波舟山港在穿山港区和梅
山港区规划风电总装机规模 36MW、光伏总装机规模 4.9MW ，年发电能
力约占宁波舟山港总电能消耗的 7%；江阴港推进分布式风力发电系统应
用，年发电量已超过总用电量的 50%（无锡日报，2022）；北部湾港组
建零碳港口研究发展中心，探索持续开展新能源发电项目，支撑零碳港口
建设。

此外，港口可以通过绿电交易降低电力消费的间接排放。港口范围的可再生
能源总量有限，各港口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完全自给自足并不现实。参与绿
电交易也是一种选择，近两年秦皇岛港、天津港分别购入绿电 2300 万度和
5000 万度。

不同类型货物装卸工艺对港口能源结构有较大的影响，集装箱码头绿色
转型潜力与压力并存。集装箱码头对场内移动机械和水平运输车辆的作
业需求较高，化石能源消耗贡献占比较大。以某大型集装箱港为例，港
内运输车辆和装卸机械消耗的柴油和 LNG 占港口柴油和 LNG 消耗量的
七成以上，占到港口总能源消耗量的四成左右。而散货为主的港口则以
电力驱动的连续输送设备为主，如黄骅港煤炭港区、福州港和秦皇岛港
干散货和液散货货物吞吐量占比平均在 80% 以上，港口电力消耗占比
平均超过 70%。 

从实现近零或零排放的长期目标看，港口能源消费结构转型应从化石能
源向电能或氢能等具有全生命周期零排放潜力的低碳能源的转变，而 
LNG 作为一种化石能源，对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作用有限，更多被
看作中短期的过渡能源。如何制定合理的减排技术路径，达到短期减排
措施和长期减排目标相一致，并以更合理的成本完成港口低碳能源的替
代，是港口相关方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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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货物污染减排
港口干散货和油品运输带来的大气污染不容忽视。干散货码头扬尘污染主要在货物运输、仓储和装卸环

节产生。液散货码头挥发性有机物（VOCs）来自码头装船、油品储存与装车以及油船运输等作业过程。

面对政府监管趋严以及行业环保意识的提升，港口扬尘污染的治理基本实现了环节全覆盖，部分港口也采

取了更为系统的治理理念和先进的技术措施，其中在全封闭堆场方面的应用开始增多。黄骅港煤炭码头建

有世界最大的储煤筒仓群，日照港焦炭“散改集”全自动工艺系统、岳阳港城陵矶老港区也采用了全封闭

料仓，常州港录安洲码头、唐山港京唐港区、黄石港棋盘洲港区在散货堆场探索应用气膜封闭结构料仓。

江苏省加快推动扬尘治理，要求省内符合条件的规模以上干散货港口，2023 年底前力争实现封闭式料仓和

封闭式皮带廊道运输系统全覆盖（江苏省生态环境厅，2022）。2022 年交通运输部发布规范《港口干散

货封闭式料仓工艺设计规范》（ JTS/T 186—2022），为相关工艺系统及配套设施设计提供了规范和指引。

港口建设油气回收设施能够有效降低码头油品储存和装船过程中 VOCs 排放。可得数据显示（图13），

截止 2022 年底有 22 个港口的万吨级及以上油品装船码头已建设油气回收设施，上海港、天津港、烟台

港、大连港等 12 个港口的万吨级及以上装船码头油气回收设施覆盖率已到 100%，营口港、秦皇岛港、

珠海港、锦州港等港口油气回收设施尚未建成使用。根据反馈，目前港口油气回收设施的使用效率不高，

主要原因是具备油气回收设施的靠港油船比例较低。目前中国已经要求在国内从事油品装载作业的现有 

8000 总吨以上油船和新建 150 总吨以上油船，要开展油气回收设施建设或升级改造。但是 8000 总吨以上

油船占比较低，老旧船舶淘汰速度慢，新建 150 总吨油船更新仍需要较长时间（邱春霞，2023）。

除对油码头和油船配备油气回收设施制定明确标准和要求外，政府部门也对原油成品油货主提出了相关

要求，从需求端倒逼油码头和船舶的油气回收设施的建设。2022 年 12 月生态环境部和交通运输部

发布《关于推进原油成品油码头和油船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原油、成品油货主企业优

先选用具备条件的航运、码头等企业开展合作，制定时间表，逐步提高油气回收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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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 万吨级及以上油品装船泊位油气回收设施建设情况 注：本表数据来源政府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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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港口管理力表现
在管理措施方面，报告侧重关注政府部门和港口运营商等相关方的管理表现，包括港
口排放清单编制、空气质量监测、低碳能源供应、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绿色发展减排
战略、政策支撑和监督管理。数据以 2022 年为主，对于未获取的数据采用近三年的数
据或进展作为补充。



3.1 港口排放清单
港口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和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编制是摸清港口各项排放源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

贡献的基础，更是定量评估港口减污降碳举措的科学方法。港口排放清单编制的主体以地方政府为主，

也有部分港口企业通过排放清单的编制加强减排的科学管理。

根据报告获取的数据，大部分港口未编制或未公布港口专项排放清单。截至 2022 年底，深圳生态环境

部门编制了 2020 年度港口排放清单；山东港口集团公开了三个港区的 2020 年度移动源排放清单，是

第一家公开港口排放清单的港口企业。广州、武汉、岳阳、日照等城市在城市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中对

港口排放源进行了测算，其中广州（编制年份不详）、岳阳（编制年份不详）、武汉21（ 2018 年）港口

机械和船舶 NOx 排放约占所在城市 NOx 排放的 20%、34%、34%。 

排放清单在提升环境绩效可信度和支持经营决策方面的作用值得重视。由于缺少系统稳定方法和长期跟

踪数据的支持，港口公布环境绩效往往难以被直接采信或反映趋势变化，制定排放清单并披露研究方法

和结果数据可以帮助解决此问题。对于具有明确绿色发展目标的港口而言，排放清单能够统一研究边界

和方法，使得不同阶段或维度的分析具有相同基准。随着双碳目标的设定，港口企业在绿色转型中的投

入将加大，经营决策中低碳环保的权重也逐渐上升，将排放清单模型与生产数据相融合可以更全面地支

撑决策，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

从城市或区域层面建立港口和集疏运统一的排放清单，也有助于政府精准施策。港口排放清单的空间范

围一般为码头闸口至码头前沿的陆域范围和码头前沿停泊水域, 更符合港口运营企业的情况。但是对于

城市管理者而言，仅考虑港口空间范围的排放，难以体现港口集疏运的结构调整或运载工具清洁化对城

市环境的影响。建议环境主管部门联合交通（海事）部门，建立覆盖集疏运和港口装卸在内的港口排放

清单，将港口区域看做重点用车和机械大户，评估港口集疏运有关政策的减排潜力和影响。

21  武汉数据为估算，港口排放数据来自信息公开，全市数据来自《2016—2019年武汉市生态环境统计公报》，2021.12.  ht tp://hbj .wuhan.gov.cn/ 
      fbjd_19/xxgkml/hjt j/202112/t20211222_18785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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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空气质量监测
建设港口空气质量监测站能够加强港口污染源特别是船舶排放情况的监测，辅助评估相关减排措施及政

策的效果。《“十四五”全国细颗粒物与臭氧协同控制监测网络能力建设方案》（简称《监测方案》）中

提出，吞吐量大于 1000 万吨/年的港口须设立港口点，点位设置在港口作业区内。

报告获取了 29 个港口港区空气质量监测站22 设置情况，其中海口、洋浦、湖州、马鞍山、铜陵、湛江、

岳阳、镇江未设置空气质量监测站，尚未达到《监测方案》的要求。此外，9 个港口空气质量监测数据

进行了主动公开或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渠道公开。

3.3 低碳能源供应
港口不仅能够通过绿色能源来实现自身运营的可持续，还可发挥其在零碳能源运输和供应环节的枢纽作

用，通过绿色能源的储运和加注业务支撑物流链、区域甚至全球的低碳能源转型。

领先港口积极布局船舶绿色能源加注业务。2023 年 3 月上港集团与马士基签订甲醇燃料项目，将协作实现

马士基在建甲醇双动力集装箱船舶于 2024 年交付后的绿色甲醇燃料港口船-船加注作业。随着 2023 年国

际海事组织（IMO）修订的温室气体减排战略的正式通过，国际海运业面临更为严格和紧迫的减排目标，

航运企业也正在面临更多来自货主和金融机构的脱碳压力，能够更早为航运脱碳转型提供支持的港口将

在未来具有更强的竞争力。政府主管部门、港口企业及船级社等相关方可共同推进相关标准的制定，为甲

醇、氨、氢等具有零碳潜力燃料的运输和加注等环节提供技术保障。

内河船舶或集疏运车辆的补能设施建设取得一定进展。内河集装箱船“江远百合”号已在太仓港运营，此外

武汉阳逻港、湖州港正在建设内河货运船舶的配套充换电站。唐山港港口企业在京唐港区和曹妃甸港区投

建了新能源重卡充电站，为集疏运的重卡提供补能服务；目前港口充换电站、加氢站主要用于港内运输车

辆的补能使用，随着新能源集疏运重卡的普及，港口有望成为补能的关键节点之一。

22 生态环境部门申请信息公开数据，一般不含企业建立的扬尘监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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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 部分港口空气质量监测站情况

注：1. 宁波舟山港包括宁波港域和舟山港域（试运行）两个监测站。重庆港的2个监测站包含建设及试运行阶段。常州港监测 
            站为在建阶段。
       2.  部分港口监测项还包括NOx或NO-NO2-N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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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CSR）、可持续发展（SDR）或环境、社会与治理（ESG）报告，是港口绿色管理理念

及绿色措施成效的集中体现，其披露内容丰富度、及时性和准确性是体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关键。

报告通过公开资料检索到了 18 家港口运营公司编制的社会责任报告（图15），其中仅 3 家为非上市公

司，分别为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港航集团有限公司、武汉港集装箱有限公司，后两者运

营范围涉及内河港口。

沿海港与内河港在这项行动上表现存在差异，原因一方面在于沿海港口运营公司大多为上市公司，根据交

易所要求，须披露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履责情况。另一方面也因为沿海港口综合实力更强、理念更为先

进，更关注绿色发展和社会责任的承担。而3家非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行为，也值得其他港口公司借鉴。

在获取的报告中，北部湾港、珠海港、秦皇岛港、青岛港、厦门港务、上港集团等公司报告内容丰富、数

据详实，展现了港口绿色转型的最新进展和优秀经验。量化数据的披露有助于直观地了解企业的低碳环保

行动成效。青岛港、珠海港、上港集团、秦港股份披露了 2022 年度能源消费结构数据。北部湾港在 2021

年报告中披露了能源消耗结构数据，但在 2022 年则未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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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部分港口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情况     →

注：宁波舟山港包括宁波港域和舟山港域（试运行）两个监测站。重庆港的2个监测站包含建设及试运行阶段。常州港监测站为在
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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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绿色发展战略
制定有雄心的绿色发展战略目标和科学的实施路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在减污降碳目标的要求

下，港口应优先选择有助于实现长期零排放目标的能源替代路径，制定明确的实施路线图并定期评估。

此外，港口绿色发展战略也应及时向社会公布，特别是量化指标和具体措施的披露被看作是港口绿色转

型能力和信心的表现，不仅能够激励和引领行业加速转型，也有助于提升港口品牌影响力。目前较少的

港口披露了绿色发展的核心目标和指标，在披露的内容上也显得相对“谨慎”。

北部湾港、厦门港口管理局、山东港口集团、秦港股份、青岛港和武汉港集装箱有限公司披露了部分可

量化的绿色战略目标和措施（图16）。其中北部湾港披露了清晰的目标和关键路径，包括 2030 年实

现“零碳港口”的中长期目标，以及到 2025 年北部湾港集装箱卡车实现 100% 用电、其他移动机械超

过 60% 使用清洁能源、依托可再生能源实现示范区电力清洁化的阶段目标。招商港口和秦港股份公布了 

2028 年和 2025 年实现碳达峰的目标。明确的目标和实施路径体现了港口的精细化管理能力和绿色发展的

决心，建议港口相关管理方制定科学且可量化的绿色发展战略，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具体目标和关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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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 部分港口绿色发展规划目标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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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政策支撑和监督管理

3.6.1
政策支撑

23 自2022年1月1日起，海船进入沿海控制区海南水域，应使用硫含量不大于0.1% m/m的船用燃油，2022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建造或进行船用柴油发动机
    重大改装的、进入沿海控制区海南水域和内河控制区的中国籍国内航行船舶，所使用的单缸排量大于或等于 30 升的船用柴油发动机应满足《国际防止船
    舶造成污染公约》第三阶段氮氧化物排放限值要求。
24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等。
25 疏港水路、铁路、封闭式皮带廊道、新能源汽车。

推动港口物流链的绿色转型，既需要法规政策的约束和引导，同时也需要

政府、港口企业、货主、集疏运企业以及绿色能源供应商的共同合作。“十

四五”以来，中国促进水运减污降碳相关法规、规划和政策陆续出台，为

港口减污降碳提供了明确指引，港口与相关方在推进物流链减污降碳的合

作也在积极推进。

水运行业法规约束持续升级。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

法》将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中明确了具备条件的靠港船舶未按规

定使用岸电情形的罚款数额，将为沿海港口岸电使用监管提供法律依

据；2022 年 10 月 1 日《河北省港口污染防治条例》施行，这是中国首部

专门针对港口污染防治工作进行规范的省级地方性法规。根据《船舶大气

污染物排放控制区实施方案》规定，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海南在全国

沿海率先执行世界最严 SOx 和 NOx 排放控制政策23；根据《上海市清洁空

气行动计划（2023-2025年）》，上海有望继海南后执行最严的船舶排放

控制政策。

港口减排措施的目标更为明确。在推动集疏运清洁化方面，政策目标

提出重点区域24沿海主要港口利用清洁方式25运输大宗货物的比例达到 

80%，国际集装箱枢纽海港新能源清洁能源集卡占比达 60%。上海市、

深圳市、厦门市明确了新增机械清洁化替代的时间节点和具体要求；广

东省、深圳市、张家港市明确提出港口岸电总体使用率目标；此外上海

港、深圳港、宁波舟山港所在地方省市均出台岸电使用补贴政策。

主要沿海港口探索绿色示范引领。山东提出到 2025 年，建成 4 个零碳码

头、1 个零碳港区、形成 1 项零碳港口标准；广西提出探索开展近零碳排

放区示范工程试点工作；厦门港规划到 2030 年，建成海沧港区、翔安港

区 2 个集装箱近零碳排放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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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油品含硫量
监管

加强船舶燃油含硫量的合规监管，推进先进监测技术的应用，有助于贯

彻落实《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区实施方案》，确保进入排放控制区的

船舶排放达标。当前，海事部门燃油硫含量快速检测设备已成为标配，珠

海、锦州、佛山等港口则通过快速检测与送检至专业检测机构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油品质量检测。苏州、泰州、江阴、南通、上海、天津等海事部门

通过船载或岸基遥感监测技术监测船舶尾气排放情况。深圳海事部门同时

使用了小型空气站、船载嗅探站进行监测。

报告获取到了部分港口油品检测次数，内河港口平均开展燃油快速检测 

790 艘次、尾气遥感监测 169 艘次，沿海港口平均开展燃油快速检测 929 

艘次，深圳港开展了尾气遥感监测 152 艘次。此外，贵港、深圳、洋浦海

事局提供了油品检验合格率，分别为 96.1%、96.1%、98.7%。

以港口为核心的绿色合作步伐加快。 2022 年  1  月，上海港和洛杉矶港

共同发起建设“上海-洛杉矶绿色航运走廊”的倡议，地方政府、港口运

营方、航运公司、货主等方将共同合作，聚焦提高上海港-洛杉矶港航线

船舶岸电受电设施配置率和靠港使用岸电率、清洁能源使用。2023 年 6 

月，深圳港和瑞典哥德堡港签署了姊妹港协议，将在替代燃料、绿色技术

实施等方面开展合作，共建绿色航运走廊。此外，江苏、福建、上海、湖

北、浙江湖州等地开展内河绿色航运示范，推动新能源船舶的使用，对充

换电站、加氢站等港口供能设施需求也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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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港口减污降碳进展评价
在对港口各项减排措施进展逐项分析的基础上，我们通过构建一套量化的评价体系，
对标行业减污降碳领先实践，帮助港口识别减排薄弱环节。本章将分别介绍报告的量
化评价体系方法和数据较完整港口的评价得分。



4.1 综合评价体系
报告构建的量化评价体系，包括“减排力”、“管理力”和“协同力”。

“减排力”覆盖港口 6 个排放源在各项技术减排方面的进展以及港口能源消费转型进展，帮助港口识别

被忽视、减排力度不足的排放源以及能源结构调整的潜力；“减排力”满分为 100 分。

“管理力”覆盖港口减排有关管理手段的投入情况，帮助政府部门及港口运营商评估减排的能力基础；

管理力满分为 40 分。

“协同力”则选取港口减污降碳协同效果较好的相关措施，评估港口减污降碳协同减排的进展与不足。

措施包括港口专业化泊位岸电覆盖率、港口专业化泊位岸电使用率、港作船舶岸电使用率、港作船舶能

源替代、港口机械能源替代、港内运输车辆能源替代、绿色集疏运比重、能源消费结构和绿色电力应用

指标。“协同力”满分为 100 分。

本报告采用层次分析法（AHP），邀请行业专家对各项指标的权重进行赋分。综合评价体系指标及各项

指标的分值见图17。

图17 ｜ 综合评价体系指标及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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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各项指标的得分时，对于评价指标的内容为百分比数据的，报告以该指标实现 100% 为目标，

直接加权该指标权重作为本项指标的得分，以推动港口在减污降碳指标上持续努力，成为领先全球的先

锋港口。其中，一些指标如港口专业化泊位岸电覆盖率、港作船舶岸电使用率、绿色集疏运比重，已有

部分港口达到或接近 100% 的水平，在这些指标上可以得到满分；少数指标如港口专业化泊位岸电使用

率，沿海港口当前在该指标上的进展情况尚不乐观，为了推动专业化泊位实现“岸电使用常态化”，报

告也以 100% 为目标进行对标评分。

对于评价指标的内容为非量化的措施项时，报告参考国内和国际港口的先进做法将不同措施划分为多个

得分等级，进而加权指标权重作为该项指标的得分。“减排力”和“管理力”评分规则见图18。整体而

言，部分减污降碳措施仍处于早期推进阶段，但具备规模化应用或快速发展的潜力，因此报告在评分时

对标了中长期目标，以持续跟踪港口在各项措施上的进步与努力，这是本期报告中港口整体得分距离满

分差距较大的原因。 

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原因，报告对数据缺失采取了以下原则：如果数据缺失的原因是“该项措施未开

展”，则该项得分为 0 ；如果数据缺失的原因无法判断，则该项得分空缺，该港口不参与量化评分。 

本项目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桌面信息收集获取评价对象在各项措施上的信息。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对

象包括港口所在地的交通运输局、生态环境局、海事局等。桌面信息收集方面，本项目主要从港口企业

官网、港口所在地方媒体、国家或地方主流媒体上获取信息。此外，我们对部分港口采用线上或线下座

谈的方式调研港口绿色转型相关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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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  “减排力”和“管理力”评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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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减排力”与“管理力”得分
根据各港口指标数据收集情况，报告对“减排力”和“管理力”指标数据相对完整的港口进行打分。参评

的 7 个港口总得分在 52-70 分之间，总分见图19。其中武汉港、上海港、宁波舟山港总分均在 65 分以

上，总体表现相对较好。得分情况见图 20-26。

九江港减排力措施得分为 52 分，在岸电建

设和使用、绿色集疏运方面表现较好。但

是新能源港内车辆应用以及港口电能消费

的比例偏低，此外未发现其移动机械电动

化的进展，在这些方面仍有较大潜力空间

可以挖掘。

武汉港减排力措施得分为 48 分，在岸电建 

设和使用、电能消费占比方面表现较好，

在 港 内 运 输 车 辆 电 动 化 方 面 采 取 积 极 措

施；但是港内移动机械电动化进展仍在起

步，以燃油车辆为主的公路集疏运方式占

比较高，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燃油机

械 中 国 三 及 以 上 排 放 标 准 占 比 数 据 未 获

取，未计入减排力得分。

图20-26 ｜ 减排力得分情况

图19 ｜ 减排力和管理力总得分情况

内河港

内河港

沿海港

沿海港

（1）减排力

纳入评价的 7 个港口减排力得分在 37 到 52 分之间。部分沿海港口专业化泊位岸电使用率数据未获

得，考虑到沿海港口靠港船舶高压岸电设施配备率等因素导致岸电使用率整体偏低，沿海港口岸电

使用率数据的缺失对该指标评分影响较小，故将仅缺少该项数据的沿海港口纳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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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舟山港减排力措施得分为 46 分。宁波

舟山港在港口专业化泊位岸电覆盖率、纯

电移动机械试点应用、绿色集疏运结构和

绿电应用等方面得分较高。港口在新增港

内运输车辆和移动机械方面电动化应用加

快，但总体占比仍处于较低范围，有较大

替代空间。

连云港港减排力措施得分为 45 分。港口在

纯电动拖轮应用方面采取了领先举措，在

纯电移动机械试点应用以及绿色集疏运也

表现较好，在港内运输车辆新能源替代以

及燃油机械排放标准升级方面仍有提升潜

力。码头油气回收设施建设情况未获取，

未计入减排力得分。

上海港减排力措施得分为 39 分，在港口专

业化泊位覆盖率、纯电移动机械试点应用

以及码头油气回收设施方面表现较好。但

是港口非公路运输集疏运的占比和港内运

输车辆中新能源车辆占比偏低，仍有优化

和提升的空间。此外，应及时评估港口内

运输车辆在 LNG 和纯电不同技术路径的选

择，推动长期零碳目标的实现。

北部湾港 减排力措施得分为  37 分，纯电 

移动机械试点和绿电应用方面采取了积极

的举措；新能源港内运输车辆的应用也有

积极进展，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码头油

气回收设施建设情况未获取，未计入减排

力得分。

日照港减排力措施得分为 37 分，纯电移动

机械试点方面表现较好，新能源港内运输

车辆应用方面有一定进展；在专业化泊位

岸电覆盖率、燃油机械排放标准升级、油

气回收设施配备方面表现相对不佳，仍有

进一步加速推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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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力

纳入评价的 7 个港口管理力得分在 7 到 27 分之间，上海港、武汉港和日照港表现相对较好，均在 20 分

以上。 得分情况见图 27-33。

图27-33 ｜ 管理力得分情况

上海港管理力得分为 27 分。在低碳能源供应

方面，率先推动船舶绿色甲醇加注布局；

在年度减污降碳进展披露、政府政策支撑

方面表现较好；但在排放清单的编制与公

开、绿色发展定量目标的制定和公开方面

仍需加强。

日照港管理力得分为 21 分。日照港石臼港

区是山东省港口移动源排放清单三个试点

港区之一，在港口企业排放清单的编制与

公布方面先行先试。但是港口在年度绿色

报告中披露的减污降碳进展较少，仍需要

加强信息披露工作。此外，政府部门可以

加强港口机械和车辆清洁化的目标引导和

政策支撑，加速推动港口低碳转型。

宁波舟山港管理力得分为 19 分。港口地方

政府在政策支撑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

是港口相关方尚未编制或公布港口排放清

单，在年度减污降碳进展和绿色发展战略

的量化目标制定和披露方面也仍有提升空

间。此外，舟山港域作为中国主要保税船

舶燃油加注中心，港口也可持续关注零碳

船舶燃料加注需求并积极布局。

北部湾港管理力得分为 15 分。港口在年度

减污降碳进展披露和港口战略目标制定及

公布方面表现得分较高，但是在空气质量

监测站建设、港口排放清单编制与公布、

政府政策支撑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加强。

内河港 沿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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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港管理力得分为 7 分。港口在排放清

单编制与公布、年度减污降碳进展披露、

绿色发展战略的量化目标制定和披露方面

需要加强；在集疏运清洁化和推进岸电使

用方面，政府可以加大政策的目标引领和

支持力度。 

武汉港管理力得分为 22 分。港口低碳能源

供应、绿色战略目标制定及公开方面表现

较好，此外武汉港集装箱有限公司作为非

上市公司也主动公布了绿色发展报告，值

得内河港口借鉴。但是在引导港口加速减

排进展方面，政府部门可以进一步加强在

集疏运和港口机械清洁化方面的目标引导

和政策支撑。 

九江港管理力得分为 7 分，与其减排力措施

的优异表现反差较大。港口在排放清单编制

与公布、绿色发展战略的量化目标制定和披

露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同时建议借鉴其

他港口经验，定期编制年度绿色发展报告，

披露绿色转型进展；此外，政府在港口机械

和车辆的清洁化方面可以加强目标引领和支

撑，推动港口加快推进清洁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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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空气与气候 “协同力”得分
“协同力”评价对减污降碳协同相关的指标进行单独评价，反映港口面向零碳排放的差距与潜力。6 个

沿海港口和 1 个内河港口数据基本完整，参与评分（图34）。参评的 7 个港口协同力指标平均得分

为  40.5 分，相对于 100 分满分并不理想。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减污降碳指标主要为能源替代措施，而新

能源的应用在初期面临成本、技术等挑战，规模化应用仍需持续地推进。

整体来看，在港口岸电覆盖率、能源消费结构中电能占比、绿色电力应用方面，各港口表现差异较大，

领先港口取得了更积极的进展，其经验和实践可供其他港口借鉴。而在港内运输车辆的新能源替代、港

口机械电动化替代方面，各港口表现整体偏低，可以通过设定能源替代目标、提供新能源购置或运营补

贴等方面，加速在用老旧车辆和机械的淘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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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 “协同力”指标得分情况

50 蓝港先锋 2023



51 蓝港先锋 2023

五  发现和建议



(1)
政策目标发挥关键引领作用，
港口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显著

“十四五”时期，伴随多项中央和地方推动港口减

污降碳政策的密集出台，港口主要排放源管控基

本实现全覆盖。在到港运输船舶、港作船舶、港

口机械、港内运输车辆、港口集疏运、液散货和

干散货的装卸过程六大港口排放源的治理方面，

政府部门对港口岸电建设率和使用率、新增机械

清洁能源替代比例、港内运输车辆清洁化比例、

沿海港口大宗货物清洁集疏运比例、液散货油气

回收设施建设、港口作业区空气质量监测站建设

等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并出台配套的保障措施。

在政策目标引领下，港口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显

著，尤为突出的是港口岸电建设和集疏运清洁化

所取得的成绩。2022 年，中国 21 个沿海港口

专业化泊位岸电覆盖率达到 84%，其中 7 个港口

达到 100%；此外，21 个内河港口专业化泊位岸

电实现全覆盖，中国港口在岸电供应能力上已

经展现出全球领先水平。在港口集疏运结构优化

方面，报告可获得数据的 25 个沿海及内河港的

铁路、水路及管道等清洁集疏运比例平均达到 

75%，2022 年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同比增长

16%。

与此同时，作为实现减污降碳的关键路径，港作

船舶、港口移动机械、港内运输车辆和港口集疏

运卡车的能源替代快速起步，并已持续取得突

破。目前，中国港口已交付和在建的 LNG 双燃

料动力、油电混合动力、纯电动拖轮已达 11艘，

其中有 2 艘为纯电动拖轮；新增移动机械电动化

进程开始提速，大功率电动移动机械也已在多个

主要港口开展应用，杭州港移动机械的电动化比

例已达到 14%；16 家港口的港内运输车辆新能

源占比平均达到 16%；部分港口已开始推动集疏

运卡车和内河船舶的充换电站设施建设，并开始

布局船舶零碳燃料加注业务。

(2)
港口岸电从“重建设”到“重使用”， 
多方合力加速破局

中 国 港 口 的 岸 电 处 于 规 模 化 应 用 关 键 期 ， 工

作 重 心 从 “ 岸 电 覆 盖 率 高 ” 转 向 “ 岸 电 使 用 率

高。“十三五”时期，岸电相关政策多集中在

港口岸电设施的建设，沿海港口和内河港口岸

电覆盖率逐步提升，但港口仍普遍面临着岸电

低使用率问题。进入“十四五”时期，相关政

策开始着力推进岸电使用率的提升，尤其是长

江 经 济 带 相 关 法 规 政 策 的 实 施 ， 逐 步 解 决 了

内河船舶岸电受电设施配备低、岸电接口不统

一等堵点问题，有效提升了长江内河岸电使用

率，2022 年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船舶靠港使用

岸电艘次同比增长了 57%。

当下，政府管理部门正在加强政策引导，行业

多方也在积极寻求突破，未来有望进一步破解

沿海港口岸电低使用率难题。一方面，相关政

策 的 出 台 为 岸 电 使 用 率 的 提 升 提 供 目 标 和 保

障，多个沿海港口城市相继制定了“十四五”期

间的港口岸电使用率目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

5.1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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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为沿海港口岸

电使用监管提供了有震慑力的处罚依据；另一方

面，制约沿海港口岸电使用的瓶颈——进出中国

沿海港口的国际航行船舶岸电受电设施配备率低

（2022 年不足 5%），正 在 港 航 企 业 的 自 愿

行 动 和 示 范 合 作 下积极突破。例如，上海港和

深圳港通过签订港口公约、与国际港口共建绿色

航运走廊、加强与航运公司合作等方式推动岸电

使用率的提升；中远海控发布靠港船舶使用岸电

倡议书等。此外，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关于示范

推进国际航线集装箱船舶和邮轮靠港使用岸电

行动方案（2023-2025 年）》，推动国际集装箱

和国际邮轮的港口、航运企业参与行动，同步推

动港侧和船侧岸电设施覆盖率的提升。参与该方

案的集装箱航运公司占2022年进出中国沿海港

口国际集装箱运力的九成，其中仅 9% 的集装

箱船在 2022 年具备岸电受电设施，该方案设定

的 2025 年 40% 的目标，将有力破解船舶岸电受

电设施配备不足的困境。

(3)
港口绿色发展内动力提升，
先锋港口引领技术和模式创新

过去驱动港口开展减污降碳行动，主要依靠政策

法规的外在压力。如今，在“双碳”目标引领、

全球航运加速脱碳、建设世界一流港口等新形

势下，港口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行业

共识，港口企业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内在动力

提高，一批先锋港口企业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责

任，引领港口减排的技术和模式创新，成为绿色

低碳发展先行者。

先锋港口的领先实践集中体现在设定绿色发展

战 略 、 加 强 减 排 科 学 支 撑 和 加 速 脱 碳 技 术 应

用。在绿色发展战略方面，秦皇岛港、宁波舟

山港和招商港口分别设定了 2025 年、2027 年

和 2028 年港口碳达峰的目标，北部湾港股份有

限公司和招商港口分别进一步提出 2030 年实现“

零碳港口”和 2060 年碳中和的长远目标。在减

排的科学支撑方面，山东港口集团公开了部分港

区 2020 年度移动源排放清单，是第一家公开港

口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港口企业。

在加速脱碳技术应用方面，上海港率先布局绿

色甲醇燃料船-船加注业务，武汉、湖州等内河

港口积极探索纯电船舶充换电站建设，加速航

运脱碳技术应用；唐山港投建新能源重卡充电

站，青岛港和嘉兴港开展氢燃料车辆应用试点

等，为道路运输脱碳提供应用场景试点和基础

设施；此外，部分港口也开展了纯电动港作拖

轮、纯电动移动机械的试点应用。这些港口的领

先实践有助于推动脱碳技术的应用，可为其他港

口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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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近零或零排放为目标的长期规划薄弱，
港口减排战略引领和系统设计仍显不足

港口作为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以建设近零或

零排放港口为目标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不仅是

建设世界一流港口的重要体现，也是迈向中国

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必由之路。目前，港口开

始加强绿色发展战略的制定，部分港口设定了

量化的核心目标和关键路径，体现出绿色转型

的坚定信心。然而，多数港口的绿色发展战略

仅限于“十四五”规划或者碳达峰目标，缺乏以

实现“碳中和”或近零、零排放为目标的长期规

划，不利于港口优先选择有助于实现长期零排

放目标的能源替代路径。对于建设使用周期长

且投入较大的项目而言，如果缺少长期规划引

导，一旦面临进一步法规约束，将有可能带来

资产搁浅的风险。

在长期目标缺位的情况下，港口在减排行动上

的战略引领和系统设计仍显不足。这集中体现

在三方面，一是多数港口未编制港口专项排放

清单，难以定量评估港口排放基准，也不利于

长期跟踪港口各项减污降碳举措的成效和设计

长期减排路径；二是当前港口的减排工作集中

在自有机械、车辆的节能减排和能源替代，但

是港口作为机械使用大户和用车大户，对第三

方车队及租赁机械的减排可发挥有效的推动作

用 ， 这 点 往 往 被 港 口 忽 视 ； 三 是 在 能 源 替 代

技 术 路 径 上 ， 电 能 被 认 为 具 有 全 生 命 周 期 零

排 放 潜 力 ， 港 口 应 该 优 先 沿 着 该 方 向 实 施 低

碳 能 源 转 型 ， 目 前 部 分 港 口 港 内 运 输 车 辆 的

能源替代仍以 LNG 为主，而作为传统化石能

源，LNG 对长期零碳目标的贡献有限。如何找

到 合 理 的 减 排 技 术 路 径 ， 实 现 短 期 减 排 措 施

和 长 期 减 排 目 标 的 一 致 ， 并 以 更 合 理 的 成 本

完 成 低 碳 能 源 替 代 ， 是 港 口 相 关 方 需 要 关 注

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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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议
为助力港口迈向零排放，发挥港口对物流链脱碳的推动作用，报告建议持续发挥政策引领作用，
行业多方合力，加速替代能源的规模化应用，推进替代能源全生命周期零排放。具体建议如下：

(1)
强化“协同减排”组合拳，
加速港口能源替代进程

“十四五”以来，针对港口主要排放源减排的政策
举措接连出台，有效推进了港口绿色发展进程，
建议政策端继续加强对港口绿色低碳转型的引领
作用，设定港口燃油机能源替代的阶段性目标，
并通过“标准升级”“淘汰更新”“激励补贴”的
政策组合拳，加速港口能源替代进程，释放港口
减排潜力。

具体而言，在标准升级方面，建议持续加严国内
航行船舶、非道路移动机械、货车的污染物排放
标准，并纳入温室气体排放限值，实现柴油机大
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联合管控，助推和加速柴
油机减排技术和能源转型技术的研发及应用；在
淘汰更新方面，建议将新能源机械、车辆、船舶
等纳入分级要求，实施大户制管理，加强环境
监测和港口环境质量考核，推动高排放船舶、机
械和车辆的维修治理和淘汰更新；在激励补贴方
面，应制定配套的低碳能源替代激励措施，推进
纯电动拖轮、大功率电动机械、新能源港内运输
车辆以及新能源集疏运卡车的应用以及配套设施
建设，并在购置或运营阶段提供一定补贴。

(2)
“硬指标”和“软实力”双管齐下， 
全面提升沿海港口岸电使用率

在政策法规助推、港航企业合作的态势下，沿海
港口岸电推广阻碍正逐步得到缓解。然而，国际
航行船舶方面，目前港航企业的自愿行动和合作
主要集中在集装箱船和邮轮，而中国沿海港口的
客滚、客运和干散货专业化泊位也已具备良好的
岸电供应能力，因此还需全面提升各类型专业化
码头的岸电使用率。报告建议，应进一步设定岸
电使用率目标，推广集装箱和邮轮港航合作的优
秀经验，以“硬指标”和“软实力”全面推进岸电
使用率的提升。

一方面，国家及地方政策可设定航运公司船队靠
港使用岸电的强制比例要求，推动航运公司对船
舶加装岸电受电设施，或者将具备岸电的船舶投
入中国海运航线。在岸电使用的强制法规方面，
欧美已有先例可供借鉴。例如，美国加州自 2014
年起开始要求靠港加州规定港口的船舶必须使用
岸电或其他等效减排技术，船型范围已包括集装
箱船、冷藏船、邮轮、滚装船和液散货船；欧盟
也将自 2030 年起要求集装箱船和客船在欧盟主
要港口停泊超过两个小时必须连接岸电。另一方
面，港口侧可提升岸电供应的服务能力，例如加
强岸电设施信息的公开，提升岸电连船便捷程度
和安全性，在条件可行情况下为使用岸电的船舶
提供优先通行、优先靠泊、减免岸电服务费等激
励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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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挥港口枢纽作用， 
带动物流链加速脱碳进程

港口作为交通枢纽，能够引导航运公司、道路运
输公司、铁路公司、货主、能源供应商等多方合
作，加速物流链的脱碳进程。目前，一些先锋港
口已经开始积极参与物流系统的脱碳，报告建议
更多港口及早采取行动，通过布局低碳和零碳能
源供应，建立绿色运输廊道以及为零排放船舶及
车辆提供激励等方式，发挥港口枢纽作用，带动
物流链脱碳进程。

一是建议港口进一步提升绿色能源供应能力，与
相关方共同开展相关技术研究和标准制定，推动
甲醇、氨、氢等燃料加注设施以及充换电站等低
碳能源供应设施建设，提升港口在物流系统中的
绿色竞争力。二是建议港口与航运企业、货主企
业、道路运输企业等建立 “绿色航运走廊”及“
绿色货运廊道”，上海港和洛杉矶港、深圳港和
哥德堡港已经倡议建设绿色航运走廊，此外，在
需求较大的短途公路线路也可以设立绿色货运廊
道，以此共同推进低碳和零碳船舶及车辆的规模
化应用与补能设施的布局。三是建议港口对零排
放船舶和新能源集疏运车辆提供优先进港、优先
作业等便利措施或费用减免等优惠政策，推动航
运企业和道路运输企业对车队结构的优化。与此
同时，地方政府可以为行业自愿行动提供引导或
有利的政策环境。

(4)
加快港口低碳能源应用步伐，
逐步迈向全生命周期零排放

目前，港口传统能源的电能替代集中在新增港内
运输车辆、港口机械、港作船舶等，而存量的移
动机械、运输车辆等以化石能源为主，需要进一
步推进存量电能替代。因此，建议港口积极试点
和推进大功率纯电移动机械和新能源车辆的应
用，制定港口柴油机更新方案，有序推进柴油机
的电动化替代。

在港口能源消费结构向电能替代转变的同时，港
口也应积极推进绿色能源在电能中的占比，降低
电能的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建议港口充分
利用可再生能源资源，推动风光储技术的综合应
用，或积极参与绿电交易，购买并使用绿电，提
升绿电在港口用能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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